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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教育局： 

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减

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21〕40 号）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生

校外培训减负工作，经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

从即日起停止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暑期学科类

培训。现就相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严格遵守培训时间。从即日起立即停止全市义务

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暑期学科类培训。严禁校外培训机

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

训。 

二、严格做好收退费管理。停课机构要畅通退费渠道、

优化退费流程，做好退费工作，妥善处理退费纠纷。因为

家长需求可以调整服务时间的，要与家长签订协议。 

非停课机构的收费项目、标准及退费制度等应在培训

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公示。严禁提前超期收费，收费与教学

安排应协调一致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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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禁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小学课程教育。严禁开展

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；严禁各类机构以学前班、幼

小衔接班、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

科类（含外语）培训。 

四、严格规范培训服务行为。非停课机构要建立培训

内容备案制度，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。从事学科类培训

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，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

机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布。严禁超前超纲教学，非学

科类机构严禁从事学科类培训或以“素质拓展”“思维训练”等

名义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。校外培训机构要全面使用

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。 

五、加强安全管理。加强培训场所安全管理，校外培

训机构举办者（校长）是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要全面落

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确保培训场所安全管理

工作规范有序。 

六、加强日常监管，开展联合执法活动。各县区要设

立监管平台和专门举报电话，畅通群众监督举报途径，对

举报线索第一时间响应，第一时间查处。积极开展联合执

法活动，对不听劝阻，在暑期继续违规开展义务教育阶段

学科类培训的机构，可给予停止招生、停止办学、年检等

次不合格、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。对证照不全和无证办

学机构予以坚决取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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